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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：爱情、婚姻与性 

 

一. 婚姻是性关系的约束也是性行为的解放 

性对象减少换来性频率增加 

共同生活的考虑缓解了性魅力的不平等竞争 

恩爱能克服性别差异与性的内在矛盾 

所谓性革命首先表现在婚内 

真正的制约源于性的相关事物之间的作用 

 

二. 关于“婚前性活动”的种种离奇说法 

“早恋”是成人社会发明出来的、用于控制青少年性活动的紧箍咒 

“少女怀孕”在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

“未婚同居”、“违法婚姻”、“非法同居”其实都是婚姻事实 

 

三. 关于结婚的法理： 

 



    1. 只要两个人（甚至多个人）互相结成了确定的、持续的性关系，那么这种性关系就是现实存在的“婚姻”。至于

政府承认不承认它是婚姻，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。因此，即使政府不承认这个性关系是婚姻，它也仍然存在，仍然合

理，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体现，仍然高于政府的规定。 

    2. 正是由于结婚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结果，因此，政府必须根据人们的性关系的实际状况，来不断修改自己对于

婚姻的认识、规定和法律；而不是由人们根据政府的规定来修改自己的性关系。 

    3. 政府对于婚姻的所有规定，目的仅仅在于为结婚的当事人服务。这种服务至少应该体现为两个方面： 

    首先，政府有义务去保护任何一方的人身权利。因此，如果发生虐待一方的情况，政府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才

去制止，而是因为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去保护受虐一方的人身权利。否则，那就不仅仅是施虐者的犯罪，同时也是政府

的失职。 

    其次，不管政府忙不忙，它都不得不去保护结婚当事人的个人财产权利和对于子女的权利。如果结婚的双方在这些

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那么双方并不是到政府这里来“讨个公道”或者“要个说法”，而是责令政府必须运用各种

手段来保护其中有理的一方。否则，政府也是失职。 

    4. 结婚者之所以到政府来登记，既不是因为政府有权干涉他们的结婚，也不是为了通过政府的审查批准，而是来与

政府达成一项契约、一个利益交换的协定：因为我们已经按照你（政府）的规定来登记了，因此我们就是付出了某种代

价。你必须拿一些东西来跟我们交换，那就是你的服务。因此，在我们不需要你的服务时，请你躲得远远的，不要来偷

看我们的私事。但是一旦我们需要你的服务，那么你就应该招之即来，来之能干，干之能好。否则，你就是违反了与我

们所达成的协议，我们就要追究你的责任。 

    5. 正因为结婚登记是结婚者与政府达成的协议，因此如果结婚者不来登记，仅仅意味着他们不愿意跟政府达成协

议。就象不能强买强卖一样，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去强迫结婚者与自己签订协议。就象不能允许恶霸们实行“不买就打”

的商业准则一样，政府也没有任何权力去惩罚不来登记的结婚者。 

    6. 对于不来登记的结婚者的唯一惩罚是，他们不能要求政府提供一般的服务了。因为他们没有与政府签约。例如，

不登记而结婚的人，如果离异时发生财产或者子女的归属问题，那么政府在原则上是可以不去帮忙的。但是，如果他们

之间发生了涉及其它法律的问题，例如赡养纠纷、侵害人身权利等等，那么他们仍然有权利要求政府来提供服务。因为

他们不仅仅是结婚者，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。 

    7.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，人民又逐渐认识到，人民与政府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全面的、无所不

包的协议，不能把结婚登记的契约单独割裂出来看待，不能因为不登记的结婚者没有签订这一个具体的协议，就剥夺他

们享受政府的全面服务的权利。他们同样首先是公民，然后才结婚的。因此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，先于和高于作为结婚

者的权利；因此尽管他们没有与政府签订结婚方面的协议，却同样应该享受政府为人民的婚姻所提供的一切服务。因

此，仅仅因此，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来极其具体地规定：没有登记的事实婚姻，与登记过的婚姻，在婚姻的所有方

面，享有同样和同等的权利。政府必须一视同仁地为这两种婚姻服务，不得有任何歧视。 

     8. 人民同时也认识到，如果我们允许政府去歧视或者惩罚那些没有登记而结婚的人们，就等于承认，凡是没有跟

政府签约的人，政府都有权力去惩罚他们；就等于承认，政府可以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不买就打、打了还有理、被打

的还得三呼万岁、谢主龙恩。而且，这就等于允许政府把一部分人民捧为“正经人”，再利用他们去打击和迫害那些

“不正经人”。这就等于是恢复私刑，恢复弱肉强食。这样一来，人民所丧失的，将不仅仅是一个不登记而同居的权

利。人民将变成奴隶，而且奴隶之间也将大鱼吃小鱼。 

    总而言之，在发达社会里，人民与政府签订的关于结婚的契约，实际上是一种“不平等条约”。人民总是占便宜，

而且总是堂而皇之地又吃肉又骂娘。这就是关于事实婚姻的法律的来源。这就是发达社会之所以会出现“性是私事”的

观念与理论，而且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。这绝不是什么道德问题，甚至跟“性”的关系也不大。这是一种民族

性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人生哲学。 

    我们中国当今的关于婚姻的种种理论与规定，与发达社会一样，都写着“不得妨碍与干涉他人婚姻自由”的字句。

唯一的不同是，我们不包括政府在内。 



    于是，当1996年夏天，一些传媒批评说，武汉的婚前体验居然对处女膜破损者实行罚款时，笔者实在不愿意说些什

么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思考一些根本的问题，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很正常吗？ 

 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 在目前中国的任何一项法律条文里，不仅没有任何惩罚“婚前性行为”的规定，而且干脆就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字

眼。 

    按照许多中国人的理解，凡是法律没有明文批准的事情，就是法律禁止它；如果那样做了，就是“违法”、“犯

法”甚至是“犯罪”。这种理解，至少是一种逻辑上的失误，因为任何法律都没有明文批准我们可以呼吸，但是我们却

仍然时时刻刻都在呼吸，而且也没有人傻到认为呼吸是违法的。所以说，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，人们就可以去

做，就不能算作违法。如果有些确实构成违法或者犯罪的现象，法律却没有加以规定，那么是法律错了，是那些立法的

人们错了。他们应该检讨，应该亡羊补牢。而且，在“补牢”完成之前，法律是无法制裁那些实际上的无法或者犯罪

的。 

 

 

性伴侣 

    性伴侣包括一切与之性交过的人，不管双方是否存在婚姻或者长期性关系。夫妻也是性伴侣。 

 

偶暂式性交 

    这个概念对应与和区别于“伴侣间的性交”偶暂，说的是双方的性交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，甚至只有一次性交，而

且往往以后不再发生性交，也不建立长期的性关系。有人把它称为“随意性交”。但是“随意性交”这个词另有别的意

思。偶暂强调的是偶然、短暂和临时，并不包括随意的意思，而且有些偶暂式性交也是专一的，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而

无法持续下去。 

    与偶暂式性交很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“与陌生人的性交”。有人称为“邂逅性交”。但是这个词强调的是偶暂式性

交中的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并不强调性交次数很少。因此这两个词是互相补充的，并不矛盾。 

 

婚姻至上主义反而限制夫妻的性交往 

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。中国夫妻之间的性交往反而很少。夫妻之间谈性、讨论性、意识到性问题，这种

概率比别的国家要低得多。许多中国夫妻仅仅是在性交，连过性生活都谈不上，只是由于一方坚持某一种东西，而另一

方慢慢地也就顺从了他，最后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，如此而已。过去的大多数妻子都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因为妻子首先就

是一个性盲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社会也不允许你知道，所以婚后只好顺应丈夫。只要他坚持，妻子也无法判断，这个对我

有利没利？我需要什么？只好顺应。经过10年，20年以后，丈夫要是想变，妻子反而不干了，因为习惯成自然了。 

在性生活中缺乏性交往，使得大多数夫妻把性变成了一种生理过程。即使一些比较高层次的、浪漫的夫妻，虽然把

爱加入了性的过程，但是缺了一个中间层次：性交往。结果爱就显得很虚，时间一长就会和性脱节。很多妻子抱怨丈

夫：婚前你那么温柔浪漫，一结婚一上床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，完全判若两人。她无法理解，这种婚姻至上主义反而

限制了夫妻，使他们生怕在性交往中出现不和谐、不理解和误会、生怕这会破坏了婚姻；所以干脆不交往了。 

我们中国的夫妻很少讨论各自的性经历，即使是非常要好的夫妻，也至多讨论一下恋爱的经历。可是性梦呢？爱情

梦呢？我们把自己的所有幻想都深深地隐藏在心里，夫妻之间也认为那是不能触动的角落。有人说：越是夫妻，越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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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。除非象起跑似的，一声令下，双方都开始说，这才行。要不然，我先说完了，她不吭声，都记在心里了，以后一

吵架时，我让对方抓住话把了，肯定处于劣势，只好甘拜下风。结果，夫妻连吵架都没法吵了，全是一面倒。所以谁敢

这么交流？这就是因为婚姻至上，害得人们有一种戒备心理，害怕把性幻想抖落出来，会影响双方的关系。 

 

婚外恋的定义 

    中国的婚外恋处于不发达状态，至少有三种形式： 

    一种是完全纯情的关系，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，双方大概连一般的接触都不是很多。主要是精神上的交流，谈

得来，但是没有更多进一步的举动。 

    第二种是象初恋的恋人那样，已经有了接触，甚至偶然会有性关系，但主要的仍然是一种恋爱状态。 

    另一种就是性关系了，即跟婚外的某人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性关系。 

现在中国的很多学者讨论婚外恋的定义，我认为，没必要。因为婚外恋这个词不是什么学者发明的，是老百姓说出

来的，传开来的，因此学者无权对这种民俗的语言加以严格界定，尤其不能用自己的界定作为推理的依据来发表自己的

理论，那就根本违反逻辑了。 

有些人，首先认定婚外恋就是精神交往，然后说它是正常的。这不可以。假设不可以当作推理的前提。你假设婚外

恋只是精神交往，这符合实际情况吗？你并不知道。反过来，有些人首先把婚外恋定义为通奸，然后说，对它绝对不能

同情，更不能提倡。这不是观点的错误，而是逻辑思维能力太差。你说婚外恋全是通奸，其实你又没有证据，所以你的

定义只能是一个假设，而你据此推导出的一切理论就都是荒谬的。这也不是观点错误，而是因为违反了逻辑。可惜这样

的人自己错了还不知道，还在那儿慷慨激昂。你得承认现实，婚外恋至少有三种形式，你至少得分开来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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